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

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编制单位：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06月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 （签字）

编 制 单 位 法 人 ： （签字）

填 表 负 责 人 ： 魏文婷

填 表 人 ： 魏文婷

建设单位：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

服务中心（盖章）

电话：0901-3387530

传真：/

邮编：834601

地址：第九师绿翔大厦16楼

编制单位：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盖章）

电话：0993-2859119

传真：/

邮编：832000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新业路2号科技创业园

21601-21614室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 1 -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 2 -

现场调查照片

河道现状 河道现状

河道现状 河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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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其他

建设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师团结农场

主河道：

起点E:83°29′58.820″ N:46°31′43.071″；

终点E:83°30′8.021″ N:46°30′12.410″；

分流渠：

起点E:83°26′19.602″ N:46°31′22.531″；

终点E:83°29′58.820″ N:46°31′43.071″；

排洪沟：

起点E:83°28′6.872″ N:46°31′32.720″；

终点E:83°28′7.924″ N:46°31′23.821″；

环境影响报告表

名称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制单位
乌鲁木齐恒源净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部门
第九师

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及时间

（师环发[2021]22号）

2021年10月15日

验收调查单位
新疆绿润天成

环境检测限公司
调查日期

2022年05月30日
--2022年05月31日

投资总概算

（万元）
1043.09 环境保护投资总

概算（万元）
61.32 比例 5.87%

实际总概算

（万元）
1043.09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61.32 比例 5.87%

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

部，师所辖团场分布于塔城地区的塔城市、额敏县、裕民

县、托里县境内。地理坐标：东经82°20′～84°44′，

北纬45°30′～47°03′。省道221线自巴克图口岸至奎屯

市，贯通塔额盆地，省道217线连通额敏县至克拉玛依市。

师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界线394km。师部驻额敏县

城朝阳新区。全师东西跨度（巴依木扎至阿克桥克）约

150km，南北跨度约170km，土地总面积551.1万亩。

团结农场位于新疆额敏县境内，西部同塔城市地界相

接，东北南三面接额敏县郊区乡。东距额敏县城12km，地

理坐标为：东径83°22′58″～83°30′07″，北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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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9″～46°31′39″。全场农区东西长9.17km,南北宽

7.26km (均指最大距离)，总面积6.53万亩。

第九师团结农场位于锡伯提河下游冲积扇平原区。锡

伯提河进入团结农场辖区处73.5km处分成了两条下泄通

道，同属于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水系，根据现状两条下泄

通道流量大小分为（主河道和分流渠）以下分别简称为主

河道、分流渠。

近年入汛以来，全国发生多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一

些流域和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暴露出防洪减灾体系仍

存在一些短板。因此，国家水利部高度重视防洪减灾体系

补短板的建设。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城乡建设

部印发了《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根

据兵团水利局下发《关于抓紧开展兵团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中小河治理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结合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第九师水利

局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开展《新疆兵团第九师锡

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初步设

计的编制。努力将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进行防汛提

升改造，科学规划建设，统筹开展治水工作，全面提升团

结农场城镇化建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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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名称：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

目

2、建设单位：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3、建设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师团结农场

4、建设性质：新建

5、建设内容及规模：本工程所称主河道、分流渠及排洪沟均属锡伯提

河团结农场段水系。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防洪治理长度7.767km，其中

主河道治理长度2.84km（73+500～76+340仅对右岸修建防洪堤，右岸单侧

采用雷诺护垫防护）；分流渠治理长度4.32km（全断面采用雷诺护垫防护）；

1#排洪沟治理长度0.607km（全断面采用雷诺护垫防护）。主要建筑物为：

在主河道73+500处（分流渠0+000处）设节制分水闸一座；分流渠在桩号

0+020、1+614、2+378、3+749建设盖板涵各一座，桩号1+120、2+433处新

建节制分水闸一座，1#排洪沟0+283处建设盖板涵一座。根据《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和工程防洪标准及防护对象确定工

程等别为V等、工程规模为小（2）型。

详见表2-1项目组成表。

表2-1 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 内容 实际建设

主体

工程
防洪治理

防洪治理长度7.767km，其中主河道治理长度2.84km

（73+500～76+340仅对右岸修建防洪堤，右岸单侧采用雷诺

护垫防护）；分流渠治理长度4.32km（全断面采用雷诺护垫

防护）；1#排洪沟治理长度0.607km（全断面采用雷诺护垫防

护）

与环评一致

附属

工程

节水闸
共3座。在主河道73+500处（分流渠0+000处）设节制分水闸

一座；分流渠桩号1+120、2+433处新建节制分水闸一座
与环评一致

盖板涵
共建5座。分流渠在桩号0+020、1+614、2+378、3+749建设盖

板涵各一座；1#排洪沟0+283处建设盖板涵一座。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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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

工程

生产及生活

营地

生活营地：项目区邻近团结农场四连和团部，也可以考虑租

用民房作为生活用房。故不设生活营地。

生产用房：本工程生产用房主要为水泥库房、钢筋加工场，

水泥库房为100m2，钢筋加工厂为50m2。

与环评一致

临时占地
临时生产区占地7.58hm2

，包括对材料设备存放、土石料存放

等，
与环评一致

施工便道 均依托现有施工道路 与环评一致

施工

导流

标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17，确定本工程施工导

流建筑物级别为5级，导流建筑物洪水标准取为5年一遇，且施工期安排在

非汛期，按非汛期5年一遇洪峰流量为0.5m
3
/s考虑。

与环评一致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本项目河道主要位于第九师团结农场，地理位置见图2-1 工程地理位置

图。管道沿线主要为农田，河道沿线中心坐标为E:83°29′58.820″ N:46°

31′43.071″，具体路径见附图2-2 总平面布置图。

主河道：起点E:83°29′58.820″ N:46°31′43.071″；终点E:83°

30′8.021″ N:46°30′12.410″；

分流渠：起点E:83°26′19.602″ N:46°31′22.531″；终点E:83°

29′58.820″ N:46°31′43.071″；

排洪沟：起点E:83°28′6.872″ N:46°31′32.720″；终点E:83°28′

7.924″ N:46°31′23.821″；

图2-1 工程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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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总平面布置图

主要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本工程施工内容如下：

本项目采用常规施工工艺和方法，没有特殊施工工艺和方法。在原河道

上按开挖设计断面施工，铺设苯板，然后进行河道施工。河道施工工序：基

底清废→河床开挖→堤防填筑→雷诺护垫铺设→边坡整型。

图2-3 本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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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动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建设环保设施，项目实际建

设内容及运行情况与环评报告基本符合，结合《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

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有关规定，本项目无

重大变更。

环境影响评价中，针对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提出了治理措施。根据本项

目环评及第九师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批复，现场对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

实情况进行了验收核查，具体内容见表2-1。

表 2-2 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1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 目位于第九师

团结农场境内。主河道起点坐标为 E83°29 58.820"，N46°31′43.071",
终点坐标为E83°30′8.021"，N46° 30'12.410";分流渠起点坐标为

E83°26′19.602"，N46°31' 22.531"，终点坐标为E83°29′58.820"，
N46°31′43.071";排洪沟起点坐标为E83°28′6.872"，N46°31′32.720"，终点

坐标为E83°28′7.924"，N46°31′23.821"。项目为新建工程,河道防洪治理

长度7.767公里,其中主河道治理长度2.84公里,在桩号73+500-76+340段
右岸修建防洪堤；分流渠治理长度4.32公里；1#排洪沟治理长度0.607
公里。项目为新建工程，河道防洪治理长度7.767公里，其中主河道治

理长度2.84公里，在桩号73+500-76+340段右岸修建防洪堤；分流渠治

理长度4.32公里；1#排洪沟治理长度0.607公里。主要建筑物为：节制分

水闸3座(主河道桩号73+500处(分流渠0+000处)，分流渠桩号1+120、
2+433 处)；盖板涵5座(分流渠在桩号0+020、1+614、2+378、3+749建
设盖板涵各1座，1#排洪沟桩号0+283处建设盖板涵1座)。

已落实

项目占地、性质、实际

规模等与环评一致。

2

(一)施工期

1、废气

(1)施工扬尘：规范施工营地管理;编制施工扬尘控制方案； 对施工场地

洒水降尘，规划好运输车辆运输线路及时间；加强路面养护,控制车速

。严格控制车辆进出速度，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

散体材料运输时遮盖篷布，施工裸露地表及时覆盖,大风天气严禁施工

；施工现场设置围档，将现场完全封闭施工,确保工地施工扬尘污染得

到有效控制；施工路段涉及房屋拆迁时,设置2.5米以上围挡，同时进行

水喷淋,遇到大风天气时停止施工作业；散体物料固定存放、采取蓬布

遮挡等措施,有效地防止风吹扬尘。施工扬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I6297-1996)中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

(2)施工机械尾气：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车 辆；加强机

械、车辆的维护和管理,降低施工机械尾气排放量； 进出车辆进行限

速；选用优质的柴油,做好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施工机械尾气排

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要

求。

已落实

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

执行，施工期间未收到

投诉。经调查，无遗留

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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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砂池、隔油池，施工车辆及机械设备冲冼废水集中

收集并排入隔油池及沉砂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尘；对材料堆放场进

行覆盖防护,避免雨天对材料冲刷产生泥浆水；施工期间严禁泥沙、施

工机械矿物油流进河流。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沉砂池、隔油池,并平整

土地。

3、噪声

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 机座,固定

强噪声源加装隔音罩,禁止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 的动力机械设备。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分段施工方式,在团结农场4连等居民点附近施

工时设临时隔声屏障,并封闭施工, 禁止夜间(24:00-次日8:00)施工作业。

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相

关要求。

4、废物

施工弃渣及清淤的污泥全部用于土方回填、河道两岸的洼坑 及料坑的

回填平整；建筑垃圾优先回收利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定期 运至指定地点

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至166团垃圾填埋场;临时

隔油池、沉淀池中的油污及沉淀物进行清理和收集,交至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理。

5、生态环境

施工期间划定施工区域，强化施工管理,增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严格

控制施工人员、施工机械、临时生活区的范围,合 理选线,避绕植被分布

集中的区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开大风 天气,避开洪水季节,选择河道

枯水期进行施工;减少挖填作业量,设置导流围堰；做好土石方平衡，回

填后不得形成汇水区域,实现回填土与周围地表坡向保持一致；施工结

束后，对项目占地范围内的植被进行恢复。

6、防沙治沙。按照九师防沙防治规划,因地制宜营造防风固林网、林带

,种植多年生灌木和草本植物；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 灌木、药材及其

他固沙植物；禁止一切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破坏植被的活动；

按照林业或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技术要求进行治理。

3 三、运营期

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产生。

已落实

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

执行，运营期没有大气

污染物、水污染物、固

体废弃物等的产生。

4

四、加强环境风险防控

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

环境部门备案。切实加强河段施工管理,做好水质监测工作，出现水质

异常,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启动应急预案,严防水污染防治事故发生。

基本落实

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

执行。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项目设计总投资1043.09万元，其中设计环保投资61.32万元，占总投资

的5.87%；项目实际总投资1043.0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1.32万元，占总投

资的5.87%，项目环保投资情况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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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

号

产生

时段
项目 内容 环保措施/设施

投资

（万元）

1

施工期

废气防治

措施
扬尘 原材料苫盖、洒水、围挡等 8.5

2
废水治理

措施

坝体填筑、砼养护

废水、砼拌和废水
沉淀池 6

3
固废防治

措施

弃渣

回填河道两岸洼坑和团结农

场境内的料坑（距离工程区平

均运距3km）

3

生活垃圾 定点收集，定期清运处置 1.5

4

生态措施

（水土保

持）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表土回填

13.82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临时措施 土地平整平整

弃渣区水保措施
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回填并

播撒草籽

5 其它
建设管理、环境监测等 10

不可预见费 20

合计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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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综合结论

本工程作为生态治理保护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以有利影响占主导地

位，不利影响较小。通过环保措施的实施，可有效减免因工程施工对环境

的不利影响，施工区施工固废、废水均得到合理处置；噪声、扬尘污染降

低到最小程度，保障主体工程安全运行的同时可大大改善和提高项目区生

态环境质量，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项目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良

好。项目建设贯彻了“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原则，采取的污染物治

理措施技术可行，措施有效。只要认真落实本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可

将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因此，从环境影响保护角度分析评价，该项

目实施是积极可行的。

二、环评批复要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你单位《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 目位于

第九师团结农场境内。主河道起点坐标为 E83°29 58.820"，N46°31′

43.071",终点坐标为E83°30′8.021"，N46° 30'12.410";分流渠起点坐标

为E83°26′19.602"，N46°31' 22.531"，终点坐标为E83°29′58.820"，

N46°31′43.071";排洪沟起点坐标为E83°28′6.872"，N46°31′

32.720"，终点坐标为E83°28′7.924"，N46°31′23.821"。项目为新建工

程,河道防洪治理长度7.767公里,其中主河道治理长度2.84公里,在桩号

73+500-76+340段右岸修建防洪堤；分流渠治理长度4.32公里；1#排洪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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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长度0.607公里。项目为新建工程，河道防洪治理长度7.767公里，其中

主河道治理长度2.84公里，在桩号73+500-76+340段右岸修建防洪堤；分流

渠治理长度4.32公里；1#排洪沟治理长度0.607公里。主要建筑物为：节制

分水闸3座(主河道桩号73+500处(分流渠0+000处)，分流渠桩号1+120、

2+433 处)；盖板涵5座(分流渠在桩号0+020、1+614、2+378、3+749建设

盖板涵各1座，1#排洪沟桩号0+283处建设盖板涵1座)。

项目不新建施工生活区，施工生活区租用附近连队现有住房，生活设

施依托连队现有设施；设置一处临时流动生产区,占地7.58 公顷，占地类

型为荒草地，临时生产区布置有水泥库房100平方米、钢筋加工场50平方

米、材料设备及土石料存放场等。项目占地面积13.37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5.79公顷，临时占地7.58公顷，临时占地类型为荒草地。项目总投资1043.0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1.32万元，占总投资的5.87%。

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中“”“二、

水利1、江河湖海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要

求。项目区用地不涉及国家、省、市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地、自然公

园、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环境敏感目标。主要环境敏感

目标为河道两侧及渠道200米范围内的团结农场4连居民区、锡伯提河。综

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该环评报告的结论，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环评报告所

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的运行。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

1、废气

(1)施工扬尘：规范施工营地管理;编制施工扬尘控制方案； 对施工场

地洒水降尘，规划好运输车辆运输线路及时间；加强路面养护,控制车速。

严格控制车辆进出速度，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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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运输时遮盖篷布，施工裸露地表及时覆盖,大风天气严禁施工；施工现

场设置围档，将现场完全封闭施工,确保工地施工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施工路段涉及房屋拆迁时,设置2.5米以上围挡，同时进行水喷淋,遇到大风

天气时停止施工作业；散体物料固定存放、采取蓬布遮挡等措施,有效地防

止风吹扬尘。施工扬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I6297-1996）中新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2)施工机械尾气：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车 辆；加强

机械、车辆的维护和管理，降低施工机械尾气排放量；进出车辆进行限速；

选用优质的柴油，做好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施工机械尾气排放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

2、废水

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砂池、隔油池，施工车辆及机械设备冲冼废水集

中收集并排入隔油池及沉砂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尘；对材料堆放场进

行覆盖防护,避免雨天对材料冲刷产生泥浆水；施工期间严禁泥沙、施工机

械矿物油流进河流。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沉砂池、隔油池,并平整土地。

3、噪声

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 机座,固

定强噪声源加装隔音罩，禁止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 的动力机械设备。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分段施工方式,在团结农场4连等居民点附近施工

时设临时隔声屏障，并封闭施工，禁止夜间（24:00-次日8:00）施工作业。

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相关

要求。

4、废物

施工弃渣及清淤的污泥全部用于土方回填、河道两岸的洼坑 及料坑

的回填平整；建筑垃圾优先回收利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定期 运至指定地点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 14 -

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至166团垃圾填埋场;临时隔

油池、沉淀池中的油污及沉淀物进行清理和收集,交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理。

5、生态环境

施工期间划定施工区域，强化施工管理,增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严

格控制施工人员、施工机械、临时生活区的范围,合 理选线,避绕植被分布

集中的区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开大风 天气,避开洪水季节,选择河道枯

水期进行施工；减少挖填作业量,设置导流围堰；做好土石方平衡，回填后

不得形成汇水区域，实现回填土与周围地表坡向保持一致；施工结束后，

对项目占地范围内的植被进行恢复。

6、防沙治沙。按照九师防沙防治规划,因地制宜营造防风固林网、林

带,种植多年生灌木和草本植物；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 灌木、药材及其

他固沙植物；禁止一切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破坏植被的活动；按

照林业或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技术要求进行治理。

三、运营期

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产生。

四、加强环境风险防控

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并报生

态环境部门备案。切实加强河段施工管理,做好水质监测 工作,出现水质异

常,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启动应急预案,严防水污染防治事故发生。

五、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 试运行

须报我局备案,运营后须向我局申办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备案，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正式投入生产使用。须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 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同时，配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完 成环保工程建设、环境风险应

急能力建设等工作。上述工作完成 前,项目不得投入运行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 15 -

六、《报告表》经批准后,按《报告表》内容完善各项环境管 理制度，

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用的防治污染及防止 生态破坏的措施

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才开工建设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七、项目监督管理要求。请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负责

好该项目施工期“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单位按照相

关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第九师生态环境局

2021年10月15日

验收执行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7月1

6日）

3、《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征求

意见稿）

5、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

6、《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21年8月

7、第九师环境保护局《关于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

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环发[2021]22号），2021

年10月15日

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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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调查的范围、目标、重点和因子等：

2020年9月9日至9月11日，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根据《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规定，对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

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竣工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运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有

关规定，满足验收监测条件。

1、监测质量保证

为了确保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完整性、准确性、精密性和可比性，对

监测的全过程（包括布点、采样、数据处理等）进行了质量控制。

及时了解工况情况，保证监测过程中工况负荷满足验收监测要求；合

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实验室落实质

量控制措施，保证验收监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测量数据严格实

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2、监测分析方法

本项目监测因子分析方法详见表3-1。

表3-1 监测因子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 方法标准号 检出限

1 连续等效A声级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

3、监测仪器

现场采样和测试前，监测过程使用的仪器全部经过国家计量部门检

定，且在有效期内，并严格按照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4、噪声仪器检测前校准

噪声检测前需要经过校准声源进行校准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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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验收调查工况：

2022年5月30日至5月31日，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根据《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规定，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

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竣工验收

监测期间，项目正常运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有关规

定，满足验收监测条件。

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调查：

本工程无新增员工，运营期工作人员均由建设单位统一调配，其生活

依托建设单位，在对河道进行管理过程中基本不产生“三废”污染。运营期

污染物主要是在河道水流中产生一部分垃圾和泥沙淤积，这部分垃圾主要

是由于刮风等自然因素或当地老百姓直接或间接的将固废倒入河道中产

生的，这一部分固废并不是每天都有。应做好民众教育和管理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避免产生水污染的现象。

1、生态环境

（1）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工程临时性占地对土壤环

境的影响。本工程临时占地约7.58 hm2（与河道管理范围重复），主要为

料场占地、施工占地（施工生产区）。

①料场占地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混凝土骨料料场占地：本工程所需的混凝土骨料从一六六团锡伯提河

大桥（G219）以下约1.0km处的人工砂石料场，属专业料场，骨料质量符

合要求。该料场附近运输条件较好，料场内地形平坦，植物稀少，岩性为

砾石。新民砂厂生态影响和生态恢复由商业料场负责，本环评不做评价。

土料场占地：本工程所需土料原则上在河道沿线就近取用。施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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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用弃土对开挖处进行覆土平整。料场开挖时由于破坏了原地表层，使

得土壤层疏松， 而且细小颗粒物增多，受当地大风天气的影响，很容易

为风蚀提供物质来源，对土壤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建议在土料开挖

过程中，首先将表层 50～80cm 土壤集中堆放，在工程完工以后，再利用

该表层土壤进行覆土绿化，以减少土壤肥力的损失和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②临时生产区占地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分析

临时生产区占地将破坏土壤表层，从而使其变得疏松，受多风天气和

降雨的影响，易发生风蚀、水蚀，造成水土流失，使土壤及其养分流失。

因此施工期间对临时性占地应采取经常洒水降尘的措施，并减少扰动面

积；同时在施工结束后， 应立即对临时性占地平整处理，自然恢复植被

或进行人工绿化，以减少临时占地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施工过程中，土方的开挖和回填，会对土壤团粒结构产

生一定的破坏，干扰土壤团粒结构的自然形成过程，同时会对土壤原有层

次产生扰动或破坏，也会影响水分、肥料的渗入，严重影响后期自然植被

的生长。上述影响随着施工的结束，对工程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土壤生物

的生态平衡会逐步恢复。

（2）对植被环境的影响

①工程永久性占地对植被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永久占地由河道建筑物占地及管理范围构成，共计5.79hm2，

占地类型为荒草地，均属于团部工程的管理范围，属于原有占地。由于本

次工程均利用原河道进行防洪堤修建，无新增永久占地，因此无永久占地

影响。

②工程临时性占地对植被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建设所用的土料场地表 0~0.5m 植被均较少，以红柳、芨芨草

等为主， 覆盖度小于 5%。施工结束后，应立即对土料场临时占地平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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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然恢复植被或进行人工绿化，以减少对植被环境的影响。

（3）对野生动物环境的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由于人类的频繁活动，而且大面积的土地被扰动，所

以有可能干扰甚至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工程区位于团结农场境内，通过现状调查，该区基本无大型野生动物，

对于在

本区经常出现的少量小型陆生野生动物来说，他们是始终处于一种运

动的状态， 它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栖息环境。所以工程

在施工期间，有可能导致项目区内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群向其周边地区进行

迁徙。

在施工期间，为了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生存不受大的威胁，应当在工

程施工区和一些醒目地段设置一些带有“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捕杀野

生动物”等字样的标志；同时，建设和施工单位还应当制定相关的保护条

例，对于狩猎者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以约束施工人员的行为。

（4）对水生生态的影响

本工程的施工会对河流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由自然演替而来的河

床环境将会改变，原本深浅交替的地势会变得平坦。工程建设对水生生物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程行为和工程设施对动物栖息环境的改变和干扰。这

些影响基本都是不利的，但同时也是可逆的，而且影响时间较短，在施工

完成一段时间后，因施工造成的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将会得到恢复。

2、水土流失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结合工程区地形地貌、

气候特征、土壤植被等特点，确定工程区水土流失类型为风力侵蚀和水力

侵蚀。其中， 河床处为中度水蚀、轻度风蚀区。

从工程区的环境概况、水土流失现状调查及引起土壤侵蚀的外营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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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形式分析，工程区土壤侵蚀类型是轻度风蚀水蚀区。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通知”(办

水保[2012]512 号)，项目区为准噶尔盆地北部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根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水源涵养

区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要求做好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防

止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工程区所处自然环境，目前尚未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未遭受人为

破坏， 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如不加以治理，将对工程区团场职工

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将产生一定的破坏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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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境影响调查和监测：

1、监测布点

图5-1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2、监测频次、点位、内容、方法按表5-1中分析方法进行监测。

表5-1 项目区监测内容

监测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河道起点

等效连续A声级

每个周期2次（昼夜

各一次），连续2
个周期

2# 养殖厂

3# 居民区

4# 渠面拐点

5# 4连居民区

6# 河道终点

3、验收监测结果

表5-2 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期
测点

编号

主要

声源

测量值 达标

情况昼间 夜间

5月30日

1# 环境噪声 51.5 41.8 达标

2# 环境噪声 51.7 43.8 达标

3# 环境噪声 51.8 42.0 达标

4# 环境噪声 53.3 44.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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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噪声 56.1 45.2 达标

6# 环境噪声 55.9 44.6 达标

5月31日

1# 环境噪声 49.9 42.6 达标

2# 环境噪声 52.1 47.2 达标

3# 环境噪声 53.0 42.2 达标

4# 环境噪声 52.8 47.8 达标

5# 环境噪声 54.8 44.8 达标

6# 环境噪声 53.3 43.4 达标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昼间噪声监测范围为：49.9~54.8dB(A)，

夜间噪声监测范围：41.8~47.8dB(A)，项目区沿线各监测点昼、夜噪声均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后续要求：

1、运营期应加强对河道的检查维护，防止再次开挖地表造成生态破

坏

2、对河道定期巡查检修，保证管网和管线出现问题能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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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

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验收监测及调查，本项目运行过程中执行

了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各环境污染物达标排放，

建议通过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

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主要验收结论如下：

1、生产工况

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5月31日，对第九师

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

合利用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验收监测过程中该项目

工况正常、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2、三同时落实情况

目前项目主要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

3、调查结果

本项目为运营期间无“三废”产生，不会对区域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污染物排放仅存在于施工期。运营期生态环境已恢复正常。

在工程建设期，严格遵守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的“三同时”制度，

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在施工期间对少量因无法避免而损坏的

部位，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恢复到原状，较好地保护了该工程涉及

范围内的原生地表，有效地防治了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水土流失。

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按照生态环境局要求进行实施，由于该工程

远离团部，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购置了洒水车、水泵等设备，采取洒水

降尘、运输车辆封闭等措施，做好施工现场、周边及运输途中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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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运营期对该管网沿线进行噪声监测，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昼间

噪声监测范围为：49.9~54.8dB(A)，夜间噪声监测范围：41.8~47.8dB(A)，

项目区沿线各监测点昼、夜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4、项目变更情况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建设环保设施，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及运行情况与环评报告基本符合，结合《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

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有关规定，本

项目无重大变更。

5、建议

（1）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环保管理规定，落实提出各项环保治理措施

和环境管理建议，加强对各种环保设施维护及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行。

（2）加强河道周围巡逻管理，定期维护和保养，并经常检查，做好

事故防范措施；制定严格的操作、管理制度。

（3）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制定环境管理体系和事故应急处理体

系，加强职工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环境管理，实

施一些生态环境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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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第九师锡伯提河团结农场段河道治理与洪水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双泉沟出山口处（海拔高程1045m）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N7630天然水收集与分配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分期建设，第 期 □其他

设计生产规模 实际生产规模 环评单位 乌鲁木齐恒源净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第九师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2021】22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年9月 竣工日期 2022年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建设地点坐标（中心点） 线性工程长度（千米） 起始点经纬度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调查单位 验收调查时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43.09 环境保护投资总概算（万元） 61.32 所占比例（%） 5.87

实际总投资（万元） 1043.09 实际环境保护投资（万元） 61.32 所占比例（%） 5.87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元） 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0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他（万元） 44.81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运营单位 第九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12990900MB1D60381G 验收时间 2022年5月30日--2022年5月31日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 以新带

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工业固体废物

其他特征污染物

生 态

影 响

及 其

环 境

保 护

设 施

（生

态 类

项 目

详填）

主要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位置 生态保护要求 项目生态影响 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 生态保护措施 生态保护效果

生态敏感区

保护生物

土地资源 农田 永久占地面积 恢复补偿面积 恢复补偿形式

林草地

等
永久占地面积 恢复补偿面积 恢复补偿形式

生态治理工程 工程治理面积 生物治理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率

其他生态保护目标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4、主要生态保护对象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和验收要求填写，列表为可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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